童年的美好
                        ——读《大自然的猎人》感想
本书作者爱德华▪威尔逊是20世纪最出色的生物学家和科学思想家之一，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荣获过全世界最高的环境生物学奖项。他不仅是天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可亲、激情澎湃而优雅的绅士。本书不仅是一部自传，也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当代生物学巨著，更是一部文笔优美、内容真实的活动日历。
刚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一位老者的身影映入眼帘。他发白的发髻，微微上扬的嘴角，一身整洁的穿着无不散发着博学的气息。而从他慈爱的双眸中，我好像看到了他要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的心意，使我不自觉地翻开书首，静静地聆听。

还没有开始读书前，我便对这位生物学翘楚的经历感到好奇：是什么引领威尔逊最终成为一名昆虫学家?而听完他对幼年在天堂海湾的回忆，我似乎有了一部分的答案。

7岁的威尔逊到海滩边过暑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做了一个贪婪的野人”。

还没有任何系统知识的他，随意并尽情搜索着各种海洋动物：澄清的水中那只冲刺水母令人惊叹，并给他留下“神秘，诡异甚至邪恶“的印象；码头边偶遇巨大的鳐完成了他“期盼‘大’动物的心愿”；还有近距离看到宽吻海豚凌空腾起作出的优美的弧形弹跳，用长柄网能捕捉到的蓝蟹。种种如此的美好经历足以使威尔逊对动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渐渐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热爱，从而使观察动物成为了这位未来生物学家生命的一部分。在很小的年龄，“研究”生物就在威尔逊的心里扎下了根，成为了以后“心中导引他的那股情绪”，并在脑中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他一生不断成长的护身符。简单来说，经历产生兴趣，兴趣激发热爱，热爱支撑研究，而研究成为一股不灭的情绪，一个深深的印象。

正是凭着这种情绪，让威尔逊在经历了尖刺刺伤右眼后依然坚定的研究生物。“不管怎样，我一定得找出一种动物来研究，因为心中的火种早已点燃”。所以这意外的插曲也决定了他的人生：由于生理上的能力受限，只能研究或飞或爬的微小昆虫。威尔逊认为这是自己成为昆虫学家的主要因素，但我想应该还有更多。

带着威尔逊为何要成为昆虫学家的疑问，我翻开了第四章的书页。

“当年那个亲身经历了动物园以及博物馆神妙的小男孩，至今依然强烈的潜藏在我的心中——他，才是眼前这个男人的主宰。”由此可以看出，国立自然是博物馆和国力动物园对十岁的威尔逊的影响之大。当然，还不能忘了威尔逊童年时期的家庭情况和那座岩溪公园。

根据威尔逊的描述，他的父亲是个喜欢巡回不定的人，每隔一两年就转换工作单位或搬家。因此，在威尔逊和他生活的11年间，转了14所不同的公立学校。这种游牧式的生活方式是威尔逊在人际交往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但这反而激发了他亲近大自然，信赖动物和植物的情感。他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形影不离的大自然身上：观察收割蚁如何打洞；从不远处的湖泊里钓起小鲦鱼；凝神欣赏水边公园水泥池里的大鳄鱼。有了这些动物的陪伴，这种全然孤独也使他非常享受。因此，他变得愈来愈专注且醉心于大自然，并最终将这个世外桃源当成一个“充满隐私，安全，掌控及自由的梦想”。这样的世界，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不能自拔的。更何况是那个总要处于陌生环境中的威尔逊呢?

“住家的一边有世界级的动物园，另一边又有世界级的博物馆，而且两边都不要门票，也都一周开放7天。”这样的好事对于已经对博物学和生物学产生好感的威尔逊来说，无疑是件喜不胜收的好事。在那里，他可以一连几个钟头尽情吸收那儿展出的动植物身上无穷尽的变化，还可以拉开一盘盘昆虫标本，“迷失在远方丛林或是非洲大草原的梦境里”。因此，当他每每想到馆员们和科学家能从事这样的工作时，便把成为一名科学家当作一个“非常诱人的生涯目标”。“我想不住还有什么工作比获得那些知识，照顾动物，并且把这类专长用来服务大众，更高尚的了。”毋庸置疑，这样的向往也坚定了威尔逊成为生物学家的决心，推动他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而关于国立动物园，作者没有进行过多的描述，但提到“它就相当于一所活生生的博物馆”，因此它的作用大抵和自然史学博物馆差不多吧。

不得不说的还有岩溪公园。威尔逊和高好友结伴到那里“探险”。物种丰富，数量丰沛的昆虫使他对蝴蝶和蚂蚁感兴趣。不仅如此，在接触到各种昆虫的同时，威尔逊开始阅读关于它们的书籍，见识了一点“真正的”科学。而这也使他对这门科学产生里尊崇感，在成为昆虫学家的道路上迈出一小步。

值得一提的是，章末作者又一次表达要成为昆虫学家的决心“不论外在大环境有何变迁，我是一定会登上这条船的。”这次，我对这句换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第八章15岁到17岁的回忆中,我感受到了威尔逊对超乎寻常自然界的热爱和他对成为一名科学果断又坚定的决心。

在金鱼孵化场场主的沼泽地中，威尔逊的专注和勇气使我敬佩。“我凝神于池塘边，灌木丛以及草堆，有时还涉水到开阔的浅滩上，揽动水底的淤泥。不过，通常我就只是坐在那儿老半天，用五官仔细扫描池边和树丛，寻找一团鳞状盘绕的暗影，水面上的一道泄密的涟漪或是视线外的一声水花飞溅。一阵子之后，我便起身沿着其中一流污水往下走个一公里路左右，走到较深的沼泽区，越过树林到另一条平行的水道，然后再折返孵育池。有时，我也会钻到一旁，探测隐藏在高大密闭的绿色天篷下的幽暗泥潭和池塘。”一幅少年独自坐在池边，起身走在沼泽地中的景象印入眼帘。初次读到这里，我感到的只有威尔逊的孤单和寂寞，像一个流浪者，漫游在一片的荒野中。但多读几遍，我似乎感到了他的全神贯注，他像是变成了沼泽地中的一部分，沉浸在池塘，灌木丛和浅滩，水道之中。纵然外界有多吵闹的人声，车声或飞机的隆隆声，也入不了他的耳。因此，他的“寂寞”既是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享受。这是他热爱大自然的原因：那是给他带来快乐的世外桃源，里面的“珠宝”只属于他一个人。这是他热爱大自然的表现：他能够“孤单”的专注于此，每个闲暇，一连几个小时。

威尔逊捕棉口蛇的经历更让我赞叹。“身长超过1.5米，身躯像我的手臂那般粗，头部和我的拳头一般大。”即便是一个成年人，遇到这样的庞然大物，大概也会吓得落荒而逃吧。然而，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却大为兴奋，并立即决定要抓住它。在威尔逊的描述下，一幅不舍的情景渐显在眼前：慢慢的避免左右晃动的靠近，然后突然一下用棍子打中它的前身，将棍子快速向前捋，直到按住它的头部。接着尽力用手按住蛇头背部，再攫住位在胀大的咬筋肌肉后方的蛇颈，最后把蛇自水中提出来。这样的举动已经让我惊心动魄。而蛇却没有乖乖服从。“它沉甸甸的身体剧烈的抖动起来，奋力的扭动脖子，头部总我尽我的手之间略微向前方整出一些，张大嘴巴，伸出长长的毒牙。”看着威尔逊和毒蛇纠缠在一起的样子，叫人的心提到了胸口。后来“出于反射动作，我把这条大蛇奋力掷入草丛，而他也急忙翻身溜之大吉。”我也悄悄的松了口气。心里除了对作者摆脱险境的开心，更萌生了对于他的勇气的敬佩，还有对作者高超的描述得赞美。同时也有一点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威尔逊会从事这样一个危险职业。

作者在文段的最后也给出了答案：进入这个新世界的狂喜；能独自拥有这个好去处的占有欲；最擅长寻找蛇踪的虚荣心；操练自己而日后成为生物学家的野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作者提到的“一项无法解释的神秘神秘原因”，我想。这就是那股不灭的情绪，那个深深的印象。童年所留下的情绪与印象引导着他这样做。

“最坚定的决心”，“绝不屈服”。
单从这两个标题便可以知道，在这段回忆中，作者为自己选定了明确又坚决的目标——上大学，选中蚂蚁。

大学前一年，威尔逊曾在继母的劝说下外出兼差，他在书中这样写道“那(外出兼差)使我下定决心，此后要使出全力来向前迈进，精通每一门学科，甘冒任何风险，以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永远不必再从事这类乏味且令人丧志的工作。”后来，尽管家庭生活拮据，父亲健康状况恶化，威尔逊还是没有放弃上大学继续学习的念头，他甚至不顾危险想到参军。在落选后虽然失落大依然坚持自己决心。“总之，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让任何事物阻挡我。”这样的坚定，让我既感动又敬佩。

我对威尔逊外出兼差的片断深有感触。那时，和威尔逊一样兼差的美国少年数不胜数，但他们也许只有因拿到几美元的零花钱的兴高采烈，或是因工作太辛苦的怨声载道。用几个人会像威尔逊一样，在一次次重复又无聊的工作中立志摆脱这样的生活或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我想，威尔逊之所以能想到这，是因为他在很小的年龄已经通过尝试各种工作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或感兴趣的一个，并在那时就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因为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喜爱，日后所经历的事只会使这个理想更加的坚定，而这也会促使他更加努力来实现这个理想，不怕任何挫折，勇往直前。

再看看如今的我们，家庭条件较好，备受长辈疼爱，学习成绩优良。但是我们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理想，一个真正坚定的目标。我深知，只有具备了这个最主要的因素，才能使我们有不断前进的动力。而阻碍我确立理想的原因，大概是我们缺乏各种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想，光是站摘在一旁观看或是从书里的只言片语中想象，而一时兴起，说出的“我要当律师”或“航天员，我以后就是要干这个”，都不是发自内心的，从而也不能长久。我们缺乏的是对各种工作的真正了解，真正感受。对于在中国长大的我们，重视学业忽视实践的现状和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使我们没有时间也不能做这件不被重视缺又重要无比的工作——树立理想。我清楚没有几个人会听到我的心声，但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小结：
我感触最深的是威尔逊对大自然的热爱，追求目标的执著。我至少学到了两样东西：选择真心喜爱又且力所能及的目标，坚定的追求这个目标；发现是学习的真正目的，而非学习本身。

除此之外，威尔逊的一些故事还未被我提到，大概包括：宗教，纪律(军校生活)，责任(家族及童军团)及大学生活。我想，这些品质或经历会在威尔逊生物学家的道路上给他带来极大的影响与帮助。

我们一起倾听威尔逊的故事，倾听他的感悟。
